答 辩 书
答辩人：北京荣辉洁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地 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茶马北街1号院2号楼6层2单元0735
法定代表人：刘述珍
  职务：经理
答辩人就张俊龙提出的仲裁请求，答辩如下：

张俊龙在仲裁申请中所述与事实不符。
事情经过
2022年11月18日张俊龙入职北京荣辉洁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，担任空调运行工。
2023年3月9日张俊龙要求离职，并于当日终止工作。

2023年3月13日张俊龙办理离职手续，同时办理了社保减员手续，张俊龙未提出任何异议。

2023年3月23日公司为其开具《离职证明》，离职原因为个人原因，张俊龙亦未提出任何异议。
2023年6月下旬，张俊龙与其亲属到公司，声称张俊龙离职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，想申请失业保险金，但因属于主动离职不符合申请条件，要求公司配合将主动离职修改为被动离职，公司表示离职原因无法修改，该行为既不符合客观事实，也不符合相关规定，存在骗保嫌疑，无法配合实施。公司理解其暂时没有找到合适工作的心情，同意为其推荐工作机会，但张俊龙均未应聘成功。
2023年7月，张俊龙与其亲属又先后两次到公司，提出重新录用一个月后再办理辞退，以满足申请失业保险金的条件，因公司无空缺岗位，且该行为亦存在弄虚作假，故公司再次予以拒绝。随后其亲属与我公司人力资源专员电话沟通时，提出如果公司不配合办理失业保险金，就以公司辞退为由对公司提起劳动仲裁。

离职起因

张俊龙在公司担任空调运行工，工作所在场所是一栋比较高档的写字楼，在职期间，其因个人原因（如工作时间衣着不整、光脚穿拖鞋上班、在非工作区域随意走动等）多次被客户投诉，公司相关人员通过电话和微信，多次将客户投诉和意见进行了传达，并对其进行了口头提醒，要求其改正，在沟通过程中，张俊龙也表达了对客户的不满，表示客户事多不好伺候，频繁投诉他干脆不干了。

鉴于供暖工作结束时间为3月20日左右，张俊龙3月9日离职距离正常供暖结束还有10天左右，且当时疫情还在爆发期间，公司多人感染新冠，人人自危，张俊龙离职后该项目面临无人可用的局面，在无人可用的情况下，公司怎么会开除人？供暖行业属于民生行业，一旦发生问题就会遭到客户拨打12345投诉，人员的稳定性和对项目的熟悉程度非常重要，这也是为什么张俊龙表现不佳被投诉，公司也只是给予警告，并没有给予扣绩效等进一步处罚措施。
张俊龙于2023年3月9日后不再上班，直至2023年3月13日到公司办理离职手续。因其发现《离职报告》中注明：“转正后提前30天提交此报告”，且《劳动合同》第十一条违约责任第二款约定：“乙方离职未提前30天通知甲方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，直至法定提前通知期届满，乙方未履行上述义务，由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，甲方有权进行追偿”，张俊龙未按上述规定提前通知公司，办理离职手续时担心公司会扣工资，给自己带来损失，遂在离职原因一栏注明“协商一致”，并自行在“部门意见”一栏填写了部门审批工作截止日期为“2023年3月9日”，甚至在部门负责人签字处签上了自己的名字，以示公司同意其闪离的行为。
辞退员工是非常严肃的行为，公司一直以来实施规范化和人性化管理，所有人事异动行为均有相关表单和文字材料佐证，公司从未向张俊龙出示过辞退、开除类文件，且自2014年成立以来，公司也从未有过辞退员工的记录。
综上所述，公司认为，张俊龙因被客户投诉遂产生不满离职，离职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，于是想申请失业保险，因不满足申请条件，在其亲属指导下，提出让公司协助违规办理，遭到拒绝后以自己不懂劳动法为由，声称是公司辞退，从而达到逼迫公司协助违规办理的目的，张俊龙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，对自己的行为和所签署的文件均需承担应有的责任，故张俊龙的请求事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，请求仲裁委员会依法予以驳回。
此致
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答辩人：北京荣辉洁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2023年   月    日


